
 

项目批准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终结报告书 
       
 
    项目类别（在其中一项的序号上画圈）： 
           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4.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5. 其它项目 
 
 

学科门类：＿＿＿＿＿＿＿＿＿＿＿＿＿＿＿＿ 

项目名称：＿＿＿＿＿＿＿＿＿＿＿＿＿＿＿＿ 

项目责任人：＿＿＿＿＿＿＿＿＿＿＿＿＿＿＿ 

项目依托学校：＿＿＿＿＿＿＿＿＿＿＿＿＿＿（盖章） 

填报日期：＿＿年＿＿月＿＿日 

 
 

    成果鉴定方式（在其中一项的序号上画圈）： 
           1. 通讯鉴定 

           2. 会议鉴定（重大攻关项目必选此项） 

           3. 申请免予鉴定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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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经费 批准经费：    万元；已拨经费：    万元；支出：    万元 

批准时间 年  月 计划完

成时间 年  月 实际完成

时间 年  月 

课题组成员  

标志性成果（限 1 至 3 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署名人 刊物年期、出版社和 

出版日期、使用单位 

1     

2     

3     

其他主要阶段性成果（可加行） 

1     

2     

3     

4     

5     

     

     

本表填写的项目成果合计：  个，包括著作：  部，论文：  篇（其中在 SSCI、A＆HCI、

CSSCI入选刊物发表：    篇），研究咨询报告：  篇（其中被采纳：  篇）与其他：   个。 

注：本表填写的项目成果须在显著位置标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字样（未

标注者不统计）；研究咨询报告附盖有采纳单位公章的采纳证明（注明采纳内容及价值）在本报

告书之后装订。合作成果的署名人限署名最靠前的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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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项目完成的总体情况 

1．项目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 2．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等。（1500字以内。） 

 
 

注：本表可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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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标志性成果摘要报告（如有多个标志性成果，请自行加表 3.2、3.3） 

成果名称：                                            

1．研究成果的框架和基本内容；2．研究内容的前沿性和创新性；3．研究方法；4．学术价

值、应用价值或社会影响等。（著作类成果限 3000字，论文类成果限 1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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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项目经费支出情况 

支出类别 合计 
（万元） 主要支出内容说明 

合  计   

直接费用合计   

图书资料费   

数据采集费   

会议费/差旅费

/国际合作与交流

费 
  

设备费   

专家咨询费   

劳务费   

印刷费/宣传费

用   

其他   

间接费用   

其中外拨金额   

项目经费支出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单位财务部门意见： 
 
 
 

 
财务部门负责人（签章）                 财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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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声明和授权 

申

请

免

予

鉴

定 

是否申请免予鉴定？请说明理由。 
 
 
 
 
 
 
 
 
 
 
 
 
 
 
 
 
 
 

申请人（项目责任人或首席专家）（签章）： 

               年   月   日 

声

明 

    本人提交的所有研究成果不存在署名及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特此声明。 

 

           项目责任人或首席专家（签章）： 

年   月   日 

授

权

书 

    兹授权教育部社科司对通过专家鉴定的本项目研究成果享有下述权利： 

    1、授权教育部社科司将通过鉴定的重大项目最终成果在指定的出版社出版，并

在出版前按鉴定专家意见和出版社要求，对最终成果进行修改，但声明保留作者的署

名权及获得相应稿酬的权利。 

    2、授权教育部社科司将本《终结报告书》中的《成果摘要报告》在“中国高校

人文社科信息网”刊载，或结集出版。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教育部社科司可以根

据需要进行删改，也可以请作者本人配合修改。 

    3、授权教育部社科司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使用本项目的成果电子版。

（ 1.同意；2.不同意。在相应序号画“○”，不注明视为同意） 

 

      授权人（项目责任人或首席专家）（签章）： 

年   月   日 

注：申请免予鉴定须同时提供符合条件的有关证明材料，附在本《终结报告书》后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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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审核意见 

依托学校初审意见 
（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鉴定和结项办法》第五至第七条、第十七至第十

九条的规定，审核项目研究是否按原计划完成任务；研究成果是否符合要求；鉴定和结项

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免予鉴定的条件；经费开支是否合理合法等。） 

 
 
 
 
 
 
 
 
 
 
 
 
 
 
 
 
 
 
 

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意见 
（是否通过成果鉴定或同意免予鉴定；是否同意结项。） 
 
 
 
 
 
 
 
 
 
 
 
 

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教育部社科司意见 
 
 
 
 
 
 
 

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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